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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 2023年 1月 9日召开

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阅了公司本次会议的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以持有的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济南兴瑞商业运营有限公

司 100%股权、应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的债权，与深圳马维钛业有限公司持有

的新金国际有限公司 51%股权进行置换。置出资产作价与置入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拟以现

金补足（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1.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重组预案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2.本次重组预案以及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求，具有可行

性和可操作性。 

3.本次重组相关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重组置出资产、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上市公司与交

易对方协商确定，并由双方签订正式协议另行约定，保证了置出资产、置入资产价格的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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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有利于减少同业竞争、

规范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预案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本次重组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

或核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重组事项以及公司董事会作出的关于本次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聘任的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董事会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聘任张国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陈家声    王晓明    刘学民 

 

 

 

                                                      2023年 1月 9日 


